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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年 6月 22日以书面或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据

此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与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9名董事，实到 9名，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玉全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公司拟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第

一百零六条的内容变更为：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不少于董事总数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1名”。 

此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挂牌出售公司参股公司北京华科创智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北京华科创智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科创智”)成立于 2013

年 1 月，其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其中青岛民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46.66%；新华医疗持股 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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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6.67%；自然人周智峰先生持股 5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6.67%；自然人邹

慧玲女士持股 1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3.33%；华科创智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医疗器械等。 

华科创智主要围绕消化、呼吸等临床应用领域进行产品研发，研发产品存在

技术难度大、研发研制周期长、研发风险高等特点。综合考虑华科创智产品研发

期限、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因素，公司决定将华科创智 16.67%股权通过公开

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 

本次出售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华科创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根据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评估”）出具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华科创智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21]123 号），以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华科创智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的评估结论为

4,564.81 万元。最终评估结果已经国资管理单位备案确认。公司后续将根据国

资管理单位的底价确认结果作为向产权交易中心申请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

挂牌价格。 

本次出售资产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提议召开公

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3日 


